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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辦法 

甄選方法 
初審：書面資料審查 

複審：面試 

研修國適

用語文 
依外國學校授課語言為主 

研修期間 

春季班：每年1月起至8月止(預計)、日本：每年4月起至8月止(預計) 

秋季班：每年8月起隔年至2月止 (預計) 、日本：每年9月起至1月止(預計) 

(實際研修時間以外國學校公告為準) 

經費補助 
申請者得同時申請補助，實際補助金額依當年度教育部學海計畫補助經費 

而定。(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申 

請 

者 

之  

基 

本 

條       

件 

1. 報名參加甄選之學生必須為本校在學學生且修滿一學期(含)以上。 

2. 春季班以「非應屆畢業生」優先薦送。 

3. 學業及操行成績優良，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 

4. 參加甄選之同學，應符合欲申請學校之各項資格要求。 

5. 曾積極參與社會公益、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尤佳。 

6. 欲同時申請學海飛颺補助者，必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7. 欲同時申請學海惜珠補助者，應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 

8. 參加甄選之同學，應符合欲申請學校之各項資格要求，例如語言能力、財

力證明等(詳情請參閱附表)。 

報 

名 

及 

甄 

選 

應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人資格須先檢附相關表件書面資料送國際事務處報名參加甄選作業。 

2. 報名應備資料：請見簡章內「申請時應附表件」。請將申請資料依序排列，

以燕尾夾夾緊，請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 

3. 甄(口)試預定於報名截止後三週內實施（甄試日期、地點另行公告於本處

網站首頁）。 

4. 甄試成績計算：甄試平均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5. 錄取方式：以甄試成績分數高低錄取。正取生因故出缺時，則由最高分數

備取生按成績、留學語言及志願考量依序遞補之。  

6. 甄選結果於甄試後三週內公告。 

7. 相關姊妹校資訊，請逕入該校網站查詢。  

8. 繳交學費規定：依本校與外國學校簽屬合作協約內容而定。 

9. 建議預先備好護照(有效期必須達預計出國時間多出6個月以上)，通過面試

甄選後將需立即繳件。 

相 

關 

權 

1. 外國學校相關權利義務之細節內容，依該校提供資料為準。  

2. 經外國學校通知正式錄取並取得入學許可後，學生須自行申辦護照、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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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及 

義 

務 

證、訂購機票，以及赴外國學校註冊所需準備之文件(如健康檢查、海外

醫療保險、財力證明等)等事宜，並依據外國學校規定之日程前往；如有

困難請務必即時提出，必要時可請本校國際事務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

助。 

3. 出國前應與所屬系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之抵免，請自行提

供外國學校核發之成績證明，學分數認定由本校系所及教務處認定。 

4. 役男出國前本處將協助先向本校軍訓室確認是否需要申辦「役男出國交換

緩徵」。「役男出國交換緩徵」申辦完成後，本處將備函送至學生戶籍地所

屬之縣(市)政府兵役單位辦理。役男應依規定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

至指定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 

5. 「學分數」及「成績規定」:交換學生赴外國研修一學期應修學分數至少9

學分(或18ECTS學分)」；並得依外國研修學校要求之選課規定要求為準。  

(1)匈、俄:成績總平均逹 Good Level(Grade 4)以上 

(2)日 本:成績總平均逹75分以上或 GPA 3.0以上 

(3)德 國:成績總平均逹「2.1-2.5」Level 

(4)其 他:成績總平均逹 GPA 3.0以上 

6. 獲錄取學生回國後有義務擔任國際事務處志工：(1)擔任交換學生說明會、

交換學生返國心得分享會的報告人，協助及輔導後期同學、學弟妹之交換

學生準備，提供必要之資訊等。(2)教育部學海計畫授補助者回國後應繳交

心得並上傳至教育部學海計畫網站。(3)協助國際交流活動，如接機、外賓

接待等事宜。(4)協助及輔導本校外國學生新生在校學習與生活等。 

7. 經甄選獲錄取之學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該生必須於錄取結果公布後一

週內簽寫「錄取資格放棄申明書」並繳交至國際事務處備存。 

8. 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若經本處錄取後無故放棄交換生資格，無法保留錄

取資格或延後至下一學期，亦不得再次申請。 

9. 交換學生身分之規定為出國前與出國回來都必須是本校在籍學生。若為應

屆畢業生，須待交換完成回國後再領取畢業證書，不得提前辦理畢業離校

手續。 

10. 本處協助申請者向外國學校申請交換學生後至出國前，非因不可抗力之重

大變故，不得放棄或中輟資格，因放棄交換學生而延伸之相關費用將由申

請者自行支付並依外國學校指定方式繳費。 

11. 報名表至多可填三間學校並排志願，惟最終結果依甄選委員會議決議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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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交換學生甄選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同護照英文名大寫) 貼照片處 

近6個月內 

二吋正面彩色 

脫帽半身相片 

出生日期（西元）：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性    別：   □男     □女 

□日間部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    ___________年級 ___________班 

學號： 

申請交換學校：___________(國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至多可填三所，請依序排列) 

寫學校全名)                                  

申請交換期間：115學年度第1學期  115學年度第2學期  115學年度全學年 (實際研修期程依外國學校公告之行事曆為準) 

現居連絡處： 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  電話： 

緊急聯絡人或監護人姓名：                     地址： 

關係：                                       電話： 

兵役狀況：  □已服  □未服  □免服 

健康狀況：  □良好  □有疾病 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 

如符合以下身分者，請勾選：□中、低收入戶身分、□ 原住民、□ 新住民第二代(國籍：父 __________、母 __________) 

 語言能力測驗（請務必填寫各項檢定之等級或分數） 

□ IELTS：________； 

□ TOFEL：ITP__________分、iBT_________分 

□ 新制 TOEIC：____________ 分 

□ 日語檢定：□N1、□N2、□N3、□N4、□N5 

□ 其他語言能力測驗(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學業平均成績： __________分 

  班級排行百分比:__________% (研究所免填) 

□ 我(申請者)已閱讀並同意遵守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辦法 

申請人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班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學院院長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學生出國修習課程期間，所修習之學科及學分由各學系（所）及教務處審核採認。  
2.以上資料務必以電腦繕打。如有填寫不清、不全而致延誤報名，概由申請者自行負責。申請資料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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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應附表件(自檢表) 

項次 項  目 
確認欄

（ˇ） 

1 交換學生甄選報名表(電腦繕打，紙本1份)  

2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紙本1份)  

3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紙本1份)  

4 在學證明書正本(僅需上傳電子檔)  

5 歷年中、英文成績單正本(紙本各1份)  

6 跨學期班排名證明書正本(紙本1份)  

7 一年內語言測驗成績或語文證明影本(紙本1份)  

8 
中文自傳（簡述專長、興趣、社團活動、得獎事實

等）(紙本5份) 

 

9 中文出國學習計畫(紙本5份)  

10 
外文自傳（簡述專長、興趣、社團活動、得獎事實

等）(紙本5份) 

 

11 

外文出國學習計畫(紙本5份) 

【應包含：①攻讀或研究主題②修課或從事相關研究

重點 ③計畫修讀學分及所需時間】 

 

12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紙本，如推薦函及其他證明等) 
 

13 填寫 google表單並上傳相關資料 
  

* 
建議預先備好護照(有效期必須達預計出國時間多出6個月以上)，

通過面試甄選後將需立即繳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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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女____________自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期間

申請教育部學海計畫欲前往__________(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  

修 習 學 分 ， 並 願 遵 守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與 ________________( 國

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之一切規定，如有違反規定，本人願

負全責任。 

 此 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 

 

與申請者之關係： 

 

日期：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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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本校如何蒐集及使用您個人資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聲明書之各

項內容。若您未滿二十歲，應由您的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閱讀。 

一、機構名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之目的在於辦理本校在學學生申請赴海外交換學生甄選相關之試務、提供成績、

申請、分發、證明、日後報名及相關統計使用及其他完成甄選必要之工作或經申請者同意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個資當事人親送、郵遞、網路傳輸、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類別：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C012 身體描

述、C013 習慣、C014 個性、C021 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 住家及設施、C033 

護照、居留證明文件、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C038 職業、C040 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6 著作、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C064 工作經驗、C111 健

康紀錄。 

五、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及利用：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提供學生服務之期間、本校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

期間或依相關法令就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 

（二）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本校締結之海外姊妹校地區。 

（三）對象：本校、主管機關、簽約維護廠商、本校締結之海外姊妹校、合作學校。 

（四）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基於試務公信之必要揭露與學術研究及

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個資當事人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及請求刪除。個資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時，須依本校規定驗證確認本人身分後提出申請。若

委託他人辦理，須另出具委託書並同時提供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若申請人不符前述規

定，本校得請申請人補充資料，以為憑辦。 

七、前條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經本校受理後於個資法法定時限內通知請求人

准駁之決定。 

八、個資當事人應自行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更者，個資當事人應立

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更正。 

九、個資當事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導致無法製作學生證、緊急事件無法聯繫、辦

理保險等，將影響學生權益，請特別注意。 

十、本校得依法令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料。 

十一、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依法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查閱、更正個資等權利，但因法令

另有規定者，本校得拒絶之。權利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文教行政組。若因您行使上

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十二、本人已充分了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立同意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海外姊妹校交換學生 

申請資訊一覽表114.11 

國 

別 
校名 

授課 

語言 

名額 

(每學期)     語言能力要求         學費/ 其他要求 參考資料 

 

日 

 

本 

 

明治大學 

Meiji University 
日語 2名 

1.JLPT N4(含)以上者；依各系要求為主。 

2.JLPT證照需於兩年內考取。 

1.繳交本校學費 

2.申請日本在日居留證需檢附財力證明 

http://www.meiji.ac.jp/index.ht 

ml 

近畿大學產業理工學部 

Kindai University, Faculty of Hu-

manity-Oriente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日語 3名 
日語能力優良；備有日語檢定證明者優先

考量錄取。 

1.繳交姊妹校學費 

2.申請日本在日居留證需檢附財力證明 

3.僅提供大學部課程 

4.不接受一學年之交換申請 

https://www.kindai.ac.jp/taiwan/ 

academics/undergraduate/hose/ 

群馬大學 

Gunma University 
日語 2名 JLPT N2(含)以上者。 

1.繳交本校學費 

2.申請日本在日居留證需檢附財力證明 

3.申請理工學部者須有JLPT N1 

http://www.gunma-u.ac.jp/ 

近畿大學 

Kindai University 

日語 

英語 
4名 

JLPT N2(含)以上者；TOEFL iBT 61, IELTS 

6.0,CEFR B2,Duolingo English Test 100。 

1.繳交本校學費 

2.申請日本在日居留證需檢附財力證明 

3.僅提供大學部課程；開放交換系所有限，請詳閱簡章 

4.不接受應屆畢業生申請。(直升本校研究所者例外) 

https://www.kindai.ac.jp/english/ 

美 

 

 

 

國 

南伊利諾大學卡本岱爾校區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英語 3名 
TOFEL IBT 61(含)以上、TOFEL PBT 

500(含)以上、IELTS 5.5(含)以上。 

1.語言能力證書由受測中心直接寄送至姊妹校 

2.繳交姊妹校學費，依姊妹校公告資訊為主 

3.財力證明應符合SIU申請規定 

http://cie.siu.edu/ 

匹茲堡州立大學 

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英語 3名 

GPA2.5以上、TOFEL IBT 68(含)以上、

IELTS 6.0(含)以上。 

1.繳交本校學費 

2.語言能力證書由受測中心直接寄送至姊妹校 

3.財力證明應符合PSU申請規定 

https://www.pittstate.edu/internatio

nal/ 

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Flint 
英語 3名 

TOFEL500/IBT 61(含)以上、 

IELTS 6.0(含)以上。 

1.繳交姊妹校學費 

2.申請管理學院碩士班提供獎助金 

3.依姊妹校公告資訊為主 

https://www.umflint.edu/ 

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英語 不限 

TOEFL 173/iBT 61 (含)以上、IELTS 

6.0(含)以上; 個別分數不低於5.5 

1.繳交姊妹校學費，依姊妹校公告資訊為主 

2.僅限工程/電資學院相關領域學生申請 

3.GPA最低標準為3.0 

4.另有Study Abroad Research Internship Program 可申請 

https://www.unlv.edu/engineering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校區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英語 每年5名 TOEIC 600(含)以上、IELTS5.0(含)以上。 

1.繳交本校學費 

2.交換期間:1月-12月 

3.Advanced Manufacturing/Industry 4.0 Research Program 

https://global.utsa.edu/ 

荷 

 

蘭 

阿姆斯特丹應用科技大學數

位媒體與創意商業學院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Commu-

nication and Creative 

Business 

英語 2-3名 
CEF B2(含)以上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語言能

力檢定。 

1.學費因課程而異 

2.學費減免：視當年度雙邊實質選送交換生人數對等情

形/姊妹校當年度於該國籌措之補助資源而定 

3.其他須繳交資料請詳閱該校交換Fact Sheet 

https://www.amsterdamuas.com/stu

dy/education/exchange/communicat

ion-and-creative-business 

奧 

地 

利 

薩爾茨堡應用科學大學 

FH Salzburg GmbH 
英語 2名 

CEF B2(含)以上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語言能

力檢定。 

1.繳交本校學費 

2.其他須繳交資料請詳閱該校交換Fact Sheet 
https://www.fh-salzburg.ac.at/en/ 

捷 

 

克 

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學大學

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Sci-

ences Prague 

英語 2-3名 
CEF B2(含)以上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語言能

力檢定。 

1.學費因課程而異 

2.學費減免：視當年度雙邊實質選送交換生人數對等情形

/姊妹校當年度於該國籌措之補助資源而定 

https://www.czu.cz/en 

捷克布傑約維采南波希米亞

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Bo-

hemia in České Budějovice 

英語 2-3名 
CEF B2(含)以上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語言能

力檢定。 

1.學費因課程而異 

2.學費減免：視當年度雙邊實質選送交換生人數對等情形

/姊妹校當年度於該國籌措之補助資源而定 

https://www.jcu.cz/en/ 

匈 

牙 

利 

布達佩斯經濟與商業大學 

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英語 8名 
CEF B2(含)以上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語言能

力檢定。 
繳交姊妹校學費( 75%優惠) https://international.uni-bge.hu/ 

德 

 

 

 

 

國 

埃斯林根應用科技大學 

Essling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英 2名 

德文B1 or英文B1、CPE or TOEFL IBT 

43-71, TOEFL ITP 460-542, TOEIC 550 or 

CET (China) 6 or IELTS 4.0-5.0以上 

繳交本校學費 
https://www.hs-

esslingen.de/en/international/ 

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 

Karlsruhe University of Ap-

plied Sciences 

德/英 2名 德文B2 or英文B2 繳交本校學費 https://www.h-ka.de/ 

達姆施塔特應用科技大學 

Darmstad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英 2名 德文B2 or英文B2 繳交本校學費 https://international.h-da.de/en/ 

德烈斯登應用科技大學 

HTW Dres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英 2名 
德文B2 or英文B2 

 
繳交本校學費 

https://www.htw-

dres-
den.de/en/international/coming-to-

htwd/exchange-programmes 

柏林技術與經濟應用科學大

學HTW Berl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英 2名 德文B2 or英文B2、國際貿易課程C1 繳交本校學費 https://www.htw-berlin.de/en/ 

亞琛應用技術大學 

FH Aach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英 2名 德文B1 or英文B2 繳交本校學費 www.fh-aachen.de 

土 

耳 

其 

庫庫羅瓦大學 

Cukurova University 
英語 每年2名 英文B2 繳交本校學費 https://international.cu.edu.tr/ 

http://www.meiji.ac.jp/index.html
http://www.meiji.ac.jp/index.html
https://www.kindai.ac.jp/taiwan/academics/undergraduate/hose/
https://www.kindai.ac.jp/taiwan/academics/undergraduate/hose/
http://www.gunma-u.ac.jp/
http://cie.siu.edu/
https://www.cu.ed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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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國 

東西大學 

Dongseo University 
韓/英 每年2名 

CEF B2(含)以上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語言能

力檢定。 

1.繳交本校學費 

2.英語授課課程，限具有多媒體系學習背景者申請 
http://uni.dongseo.ac.kr/ic/ 

明知大學 

Myongji University 
韓/英 每年3名 

TOPIK Level 3 or TOEFL IBT 70  

or IELTS 5.5 

1.繳交本校學費 

2.需繳交財力證明 
https://abroad.mju.ac.kr/ 

泰 

國 
先皇技術學院KMITL 英語 每年5名 TOEFL IBT 79 or IELTS 6.0 

1.繳交本校學費 

2.交換期間:7月-11月 
Incoming Programs | OIA 

(kmitl.ac.th) 

3+1+1雙聯學制  

美 

 

國 

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英語 無限定 

TOFEL IBT 80(含)以上、IELTS6.5(含)以

上。 

1.繳交姊妹校學費 

2.僅限電資學院申請，依姊妹校公告資訊為主 
https://www.gmu.edu/ 

加州州立大學波莫納學院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英語 無限定 
TOEIC 640(含)以上、TOFEL IBT 71(含)

以上、IELTS6.0(含)以上。 

1.繳交姊妹校學費 

2.僅限管理學院申請，依姊妹校公告資訊為主 
https://www.cpp.edu/index.shtml 

[註]1. B2 Level請參考CEF與各項英檢對照表。  2.上述費用及資訊以外國學校相關規定為主。 

 

http://uni.dongseo.ac.kr/ic/
https://oia.kmitl.ac.th/incoming-programs/
https://oia.kmitl.ac.th/incoming-programs/

